
第 42卷 第 3期
2022年 3月

电 力 自 动 化 设 备
Electric Power Automation Equipment

Vol.42 No.3
Mar. 2022

两级交易模式下南方区域省间中长期交易机制优化路径

许 喆，陈 玮，丁军策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广东 广州 510623）

摘要：基于我国南方区域现有的省间中长期电力交易的特点，针对当前省间仅开展中长期交易且标的为月度

电量、部分省内开展现货交易的市场建设阶段，提出一种考虑不同交易组织周期的、时序递进的省间交易组

织机制实现方案，并实现标的细化至分时曲线。引入交易级别的概念，明确下一级别交易开市前需确定上一

级别交易交割电量作为边界的基本原则，并设计各级交易组织的衔接机制和工作流程。提出交易执行偏差

处理方式，以及按照事前、事后2类偏差分别定价的结算定价方法，明确两级交易组织间的结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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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15年推进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以来，国家
先后出台了电力中长期、现货市场建设的若干指导
性文件［1-3］。截至 2019年，全国已建立 31个省级电
力市场，以国网、南网经营区域为基础建立 2个区域
电力市场。随着电力市场改革不断深入，8个电力
现货试点先后启动试运行，网省两级交易机构融合
被提上日程［4］。当前两级市场并存的交易体系将长
期存续，如何促进区域范围省间交易与省内交易的
高效协同，以推进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需进行研究。

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国外已建立较为成熟的
电力市场体系。在北欧电力市场中，通过金融机构
实现电力期货及远期市场的交易，并辅以输电权交
易以实现分散式物理交易的执行，在日前市场中，
通过上下调报价实现实时市场的平衡［5-8］。在美国
PJM（Pennsylvania-New Jersey-Maryland）市场中，中
长期交易以分散式的金融差价合约实现，中长期市
场由完全独立的金融交易机构组织，不需要考虑任
何电网物理约束，若要物理执行则需购买相应输电
权并提前进行自调度申报。现货市场除自调度部分
优先出清外，其余交易均通过集中式全电量实现，不
考虑中长期交易的情况［9-10］。

我国电力市场的总体发展方向为以中长期交易
为主，现货交易为补充，省间与省内两级交易市场长
期并存。南方区域两级交易的主要衔接原则为电能
优先在省内平衡，富余电量通过省间交易，实现区域
优化配置和余缺调剂，并物理执行［11-12］。输电权交
易等配套交易机制仍在探索中。省间输电通道仍为
省级政府间的框架协议、国家指令性计划优先使用，
计划外剩余的通道再用来组织开展市场化交易。对
于省间交易执行产生的偏差电量，目前主要是纳入
协议计划，在丰、枯水期内对其进行滚动平衡。省内

偏差电量采用预招标、滚动调整等方式进行处理。
文献［13-14］提出跨区跨省中长期交易的总体

设计思路，文献［15］设计一种连续开市的省间中长
期交易机制，但上述研究鲜少对南方区域两级市场
衔接的不同周期交易模式的实现路径进行具体设
计。对于省内电力市场的偏差处理，文献［16-18］分
别提出基于预招标的月度偏差电量平衡机制以及考
虑清洁能源消纳的发电权交易模式和交易规则，但
其仅能解决省内市场预测偏差电量的结算问题，文
献［19］提出合约偏差电量处理的三阶段模型，文献
［16-19］所提的 3种方式的整体思路主要基于合约
调整，文献［20］提出基于交易计划和执行情况的双
结算思路，但上述研究均没有涉及基于两级交易的
偏差电量衔接问题，且未给出具体的分割算法和价
格机制。因此，亟需提出一种考虑两级交易模式的
省间中长期交易及结算机制。

本文基于两级交易模式，针对当前省间仅开展
中长期交易、部分省内开展现货交易的市场建设阶
段，提出一种时序递进的全周期交易机制，并提出关
于交易执行偏差的价格和两级交易结算衔接的具体
设计方案。

1 南方区域省间交易机制面临的问题

1.1 南方区域省间中长期交易现状

南方电网经营范围内已初步建成以西电东送为
主的省间电力市场以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
南 5个省级电力市场，总体上形成了省间、省内市场
衔接有序的多周期、多品种交易体系。南方区域的
电力交易与调度均为两级模式，且交易区域与调度
管辖范围基本一致。南方区域省间中长期交易的主
要特点如下。

1）交易组织周期为年或月，申报时间主要为年
前、月前和月内。交易的标的为年度或月度总电量，
对具体分日安排和分时曲线无刚性要求。交易结算收稿日期：2021⁃07⁃07；修回日期：202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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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度总电量进行计量和分割，未能体现不同时段
商品的价值差异。

2）交易组织方式为以双边协商为主，场内挂牌、
集中竞价等进行补充。

3）交易主体主要是省级电网公司，其主要进行
“网对网”交易，此外售电方还包括一部分独立电厂、
省内电厂，售电公司及用户暂未参与交易。不同市
场主体之间的交易通常被看作不同类型的交易，目
前暂未实现同台竞价，而是分别按照各自的出清规
则组织交易。
1.2 南方区域省间中长期市场存在的问题

1）省间交易机制系统性不强。
南方区域省间交易主要以特定主体、特定品种

的零散交易为主，类似专场交易，交易时间和标的均
不固定。这是由于：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数量较少，
市场不活跃，以电网公司与独立电厂之间的双边协
商交易为主，大用户及售电公司暂未参与省间市场
化交易；省间交易品种、交易时间、流程尚未形成常
态化的固定机制；交易规则颗粒度较大，不同主体交
易组织细节差异较大。2016— 2019年南方区域省
间市场化交易概况见图1。

形成图 1所示结果的原因为：省间交易需优先
落实国家战略及省政府间框架协议，国家指令性计
划电厂和地方政府框架协议网对网的定量、定价优
先计划的交易比例达到 80%，市场化比例不高，而
协议交易的议价空间小，灵活性不足，这导致省间市
场活跃度偏低；省间交易需落实清洁能源区域范围
内消纳政策要求，西南水电通过西电东送通道送至
东部高负荷省区，而水电发电季节性强，仅有部分水
电厂具备调节能力，水电参与市场交易的情况受气
候、时段等制约，交易需求易受季节性和时段性影
响，市场主体特性差异明显，难以采用统一机制
覆盖。

2）省间和省内市场衔接薄弱。
（1）不同市场交割周期不一致。
省间交易仍为电量交易，未细化至分时曲线。

协议计划为：全年按丰枯期控制交割总量，可在同期

月间进行滚动平衡；市场化交易按月交割按月结算，
二者交割的颗粒度不同，这使交易执行及结算电量
分割时需考虑优先顺序，不同分割方法结算费用存
在差别。不同省内交易的交割周期也不尽相同：部
分省区按年交割，可在月间进行滚动平衡；部分省区
按月度交割；部分省区已将交易标的分解到小时，按
小时交割。不同交割周期意味着偏差电量的认定和
结算机制难以统一，若将交割周期短的市场中存在
的偏差电量置于交割周期长的市场中进行统计，则
该偏差可能相互抵消，影响结算结果。

（2）省间中长期与省内现货价格难以衔接。
省间交易标的时间颗粒大，最小交割时段为月

度甚至多月，启动现货交易的省内市场的最小交割
时段为小时，这将使省间中长期交易合约的交割方
式直接影响省内现货价格。但目前省间中长期交易
的价格仅考虑了省内中长期市场均价，省间交易引
起的省内现货市场边界和现货价格波动尚无有效的
价格传导机制反馈至省间价格。

3）不同省级市场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
本轮电力体制改革主要由省级政府主管部门、

电网公司负责推进，各省均针对各自省区经济发展、
电源结构、负荷特性等实际情况建立具有一定地域
特点的交易机制，省级市场之间差异明显。在以省
为实体的交易体系下，由于各省资源不同、经济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省间交易给省内市场带来的不确定
因素将导致省间交易受到一定省内行政干预影响，
省间市场交易价格信号难以全面反映送、受省区的
实际供需情况。省内市场主体直接参与省间交易的
选择权仍受到一定约束。目前省间市场化交易价格
机制主要采用的是两省内中长期市场化均价，价格
形成机制中未包含交易执行时段、地理位置等反映
供需情况的要素，难以体现其市场属性，市场活力进
一步受限。

2 南方区域省间中长期交易设计原则

1）省间优先于省内交易，交易结果物理执行。
在两级交易机制模式下，省间交易需保障送端

省内电力电量平衡，兼顾受端省的购电需求。省间
交易组织基于调度机构电网安全约束及对整个区域
电力供需情况的预测，以已披露的电网运行信息为
边界组织交易。省间交易一旦达成则需要物理执
行，并作为省内交易的边界条件。

本文中的物理执行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中长期
交易需基于调度机构提供的电网安全约束开展，调
度机构需对交易结果进行安全校核；通过安全校核
的交易结果需优先保障，并由调度机构刚性执行。
省间交易需物理执行的理由为：为确保两级交易均
能有效开展，需要锁定其中一级的交易结果，并以其
为边界开展另一级交易。而不同省内的电力市场交

图1 2016—2019年南方区域省间市场化交易概况

Fig.1 Overview of inter-provincial market transaction in

Southern China from 2016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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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机制不同，因此通过省间优先出清来实现不同省
内市场的物理解耦，采用该原则的原因是：考虑不同
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通过省间刚性执行可在
一定程度上保障不同省区市场主体的权益，避免省
间交易给省内市场带来较大冲击；组织电力交易与
开展合约结算的交易机构保持一致，保留现行两级
交易分级结算模式。

2）省间与省内交易交割周期统一为1 h。
交易标的为精确到每个交割时段的电能量，并

在交割开始前明确分时段的交易量和价格。每次交
易能够为后续组织的交易提供确定的边界，该边界
不可变更，从而确保后续交易的公平性不受影响。
例如，在以月为交割时段的交易开展前，前续年度交
易在该月的交割量需确定。交易偏差的认定与交割
的颗粒度一致。

根据国外成熟电力市场的实施经验，电力中长
期市场的交易为定期开市的金融或远期合约交易市
场，通过标准化或场外的常态化远期交易，确保电力
商品的流动性。北欧电力期货市场通过纳斯达克交
易所实现交易，美国自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市逐步引
入电力期货交易。

虽然我国电力中长期交易仍以实物交割为基本
原则，尚未引入金融工具作为电力商品规避风险的手
段，但实物交易仍有借鉴国外电力交易所经营模式
的必要，省间可采用常态化开市模式，为市场主体灵
活交易提供必要条件。南方区域省间交易需由现有
根据市场主体交易需求为特定主体和品种组织交易
的“个性化”模式，转变为按照固定周期常态化开市
的“标准化”模式。交易开市周期的制定原则可参考
国外，各周期中长期交易根据交易标的交割日期周
期性开市；按日交割的电能交易连续开市，并在交割
时刻的一定时间前定期关闸。交易标的随交割日期
临近逐步细化。同一周期内省间与省内交割的最小
颗粒度需保持一致。具体交易时间示意图见图2。

3）省间交易偏差由省内承接并疏导至全部主体。
因电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交易达成后的实际执

行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偏差。市场的交易规则设计
中需明确偏差电量的结算原则及价格机制。交易机
构依据交易合约对交易执行情况进行结算，并对合
约外产生的各类偏差按偏差处理机制进行结算。在
两级交易的模式下，每个终端主体产生的偏差电量
无法区分是来源于省间还是省内，为了实现省间、省
内两级交易的偏差结算有机统一，避免发生对偏差
电量重复统计引起的二次考核，需满足以下 2个条
件：统一偏差电量的统计颗粒度，即省间与省内电力
交易的所有合约最小交割周期需保持一致；省间市
场偏差在省内市场需统一承接，并按照省内市场的
偏差价格形成机制疏导至全部主体。

3 南方区域省间中长期交易的实现方式

3.1 递进模式的交易机制框架

针对目前省间交易按月组织、标的为全月总量
的现状，为充分体现电力商品的时间属性，与省内现
货市场有序衔接，缩小执行偏差，优化偏差价格机
制，本文提出将电量标的细化至分时曲线的交易优
化路径，设计以周、日电量为标的交易品种，并提出
与现有年、月度交易衔接并定期开市的实施路径。

根据交易标的的时段不同，引入交易级别的概
念，交易级别从高到低分为年度、月、周、多日及日、
小时，前 4个级别为中长期交易范畴，最后 1个级别
为现货交易范畴。

考虑市场主体对负荷及发电能力预测的不确定
性以及逐步逼近实际的客观情况，为确保先开展的
交易可物理执行，在中长期交易的不同周期为市场
主体提供不同程度调整曲线的交易品种，促使购售
双方协商使交易计划曲线逐步逼近实际负荷曲线，
提高调度可执行性，减少结算偏差。高级别的交易
优先于低级别的交易进行开展，且高级别的交易在
某级别的分解颗粒度需与当前级别交易的最小交割
时段保持一致，从而确保各级别交易逐步细化衔接。

各级别交易标的可通过以下 2种方式实现最小
交割时段的逐步细化。

1）能量块模式。所有级别的交易在交易申报时
直接按照最低级别交易的最小交割颗粒度进行等量
分解，将交易标的标准化。市场主体可选择对特定
时段的电力进行交易，如基荷、腰荷、峰荷。交易一
旦成交则曲线固定，不可变更。

2）逐步细化模式。长周期的中长期交割采取先
确定总量、再逐步分解的方式。越近的中长期合同
可以分解得越细。长周期的电量合同在较短周期交
易之前分解为较短周期的电量合同。高级别的交易

图2 不同周期交易关闸时间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losing time of

trading in different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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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约定总电量，下一级交易组织前确定上一级交易
在本级交割时段的电量。

2种交易标的逐步细化的实现方式示意图如图
3所示，图中横轴表示交易标的的时刻，纵轴表示相
应时刻的分解电量。需要说明的是，不论哪种实现
方式，已成交合约在交易电量交割完成后均不可调
整。市场主体对合约调整仅可通过事前协商或参与
新交易的方式实现。

上述 2种实现方式优先选择第二种，即年度锁
定总量，月前确定月度电量，周前确定次周电量，日
前确定日内分时曲线，主要原因如下：省间交易电量
规模大，市场不确定性随之增大，逐步递进细化的方
式更有利于交易合约的灵活调整及执行；省间交易
市场主体不多，交易以双边协商为主，有明确的交易
对手方，便于灵活实现曲线的细化确认。
3.2 省间交易机制实现方式
3.2.1 交易周期及品种

省间中长期交易设置年及年以上、月、周、日 4
类周期交易。在交易品种设置方面，省间交易的参
与主体不多，仍以省级电网公司为主，以直接交易为
补充，考虑当前改革的实施阶段，省政府间框架协
议、国家指令计划等优先发购电计划，以及扶贫、支
援等政策性定向交易的出清方式及偏差处理方式需
在交易组织前明确。此外，省间交易中所有“网对
网”的交易合约需在交割前明确具体的电厂或用户
主体，即分解至“终端主体”，并以此作为市场主体直
接参与省间或省内交易的边界条件。
3.2.2 交易组织方式

电力中长期交易组织方式主要有场外双边协

商、场内挂牌和竞价 3类。对于同一级别的省间中
长期交易，考虑目前省间交易的准入市场主体较少、
优先计划比例高的现状，宜采用以双边协商为主的
组织方式，即先双边再集中的方式组织交易。若省
间市场准入主体达到一定规模且优先计划逐步放
开，则可在维持优先计划电量的双边协商方式外采
用场内挂牌和竞价方式组织市场化交易。
3.2.3 交易结算关口

交易结算关口即交割点，双边协商交易原则上
由市场主体约定。场内集中交易的结算关口由交易
中心事前设置在统一结算点，并根据省间线损率、省
间输电价格等予以折算。
3.2.4 交易价格

省间交易价格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或通过参与
交易中心组织的场内集中交易自主申报出清形成。
3.3 交易组织流程

对于同一交割时段的标的，交易应按照级别依
次组织。同一级别的省间交易优先于省内交易进行
开展，具体交易组织时序如附录A图A1所示。

1）交易准备。每个周期交易开市前，由调度机
构披露最新的输电通道能力、线路及设备检修计划、
负荷预测等基本信息，并预先给出交易约束条件。
信息披露的颗粒度应与交易标的最小交割时段
一致。

2）交易申报。市场主体可根据自身在标的时段
内的可交易电量和电力约束申报交易计划曲线。双
边协商曲线由市场主体协商确定，场内交易曲线由
交易中心按照历史典型曲线确定。

3）交易出清。交易中心按照当前交易级别的最
小交割时段，对每个时段的电量进行出清。在月度
交易中，某一交割时段年度交易分解形成的月度电
量优先于月度交易电量出清；在周交易中，某一交割
时段月度交易分解形成的周电量优先于周增量交易
出清。对于同一易级别中的交易标的，政府明确的
优先电量优先于市场电量出清。上述出清条件均相
同时，按照申报时间先后顺序依次出清；同一时间申
报的，按申报电量比例进行出清。

4）安全校核。调度机构根据出清结果，反馈通
道能力越限情况。在当前阶段，上一级别交易合约
优先分配输电权，后续可考虑与输电权交易机制配
合组织。安全校核优先保障高级别交易的可执行
性，这是由于高级别交易为远期交易，不确定性更
大，需优先保证该交易交割，调度机构预留电网的安
全裕度更大。

5）交易计划。设某一级别交易关闸时刻为 t，则
汇总 t时刻之前申报并通过校核的全部交易结果，形
成该级别的交易计划。与前述一致，年度交易计划
最小标的周期为月，月度计划最小标的周期为周，周

图3 2种交易标的逐步细化的实现方式

Fig.3 Two realization modes of gradual

refinement of transaction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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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最小标的周期为日，日计划标的周期为 1 h。最
低级中长期交易即日交易闭市后通过安全校核的交
易计划即为最终提交调度执行的正式交易计划。

6）交易执行。正式交易计划由调度机构物理刚
性执行。该计划不可再调整，若出现供需形势变化、
新增清洁能源需要消纳或发生电网事故等情况，则
由调度机构在中短期市场另行处理，并按照偏差处
理机制结算。

4 南方区域省间中长期偏差处理机制设计

4.1 省间偏差电量的分类

偏差电量是指电网实际计量电量与交易计划之
间的电量差。在省间仅有中长期电力市场而没有现
货市场的情况下，中长期交易关闸时不能保证电网
实际发用电需求与中长期成交合约完全一致，交易
计划与调度基于负荷预测的运行计划之间存在电量
差。偏差电量应根据分时交易计划按照对应时段进
行统计。因此，本文根据中长期交易偏差电量的形
成方式，将偏差电量分为事前偏差及事后偏差。

事前偏差指调度实际运行需求与全部中长期合
约的偏差，包括非市场用户的用电预测偏差和市场用
户需求中未成交电量两部分。这部分偏差电量类似
于现货市场中的日前交易电量，在交易执行前已知，
且调度机构可控。事前偏差可划分明确的送受主体，
可直接为交易结算提供电量认定依据，用Q1表示。

事后偏差即在调度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实际计量
电量与调度运行计划之间的偏差，这部分偏差为不
可预计的偏差，且难以控制，用Q2表示。
4.2 省间偏差电量的定价机制

4.2.1 事前偏差价格

根据 4.1节所述，由于事前偏差电量是调度机构
考虑负荷预测与交易计划偏差进行计划安排调整而
产生的，且可由调度机构明确偏差电量的责任主体
及其导致的偏差，因此偏差电量的价格机制应考虑
上述两方面原因进行制定。考虑当前中长期交易的
现状，建议按以下2种方式设计。

1）方式 1。将事前偏差电量按照不同的发生偏
差送受主体细化为若干不同交易合约，将每个合约
对应送受主体的全部省间合约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
事前偏差的基准价，再根据偏差产生原因确定调节
系数，形成事前偏差价格，即：

PAi =(1+γi )Paver （1）
γi =± QAi

Qsum
（2）

式中：PAi为事前第 i个偏差电量价格，i为需定价的
事前偏差电量的分割序列号；γi为第 i个偏差电量的
调节系数；Paver为该合约对应送受双方所有中长期合
约加权平均价；QAi为事前第 i个偏差电量；Qsum为中

长期合约总电量。
调节系数γi由调度机构结合实际供需情况及来

水情况确定，确定原则的象限示意图如附录A图A2
所示。具体确定原则为：

（1）购电侧实际需求高于中长期合约时，γi为
正数；

（2）发电侧供应能力低于预期时，γi为正数，回
购系数上调；

（3）购电侧实际需求低于中长期合约时，γi为
负数；

（4）发电侧实际发电需求高于预期导致电量过
剩且有清洁能源消纳需要时，γi为负数。

方式 1无需市场主体重新报价，可基于已有合
约直接确定价格，但对调度机构的信息披露、执行水
平要求较高。

2）方式 2。考虑当前市场建设仍处于尚无现货
市场的过渡阶段，对事前偏差电量可采用类似于预
招标的方式，即发用两侧主体在交易关闸前自行申
报上下调价格，在执行阶段根据报价及电网约束情
况进行事前平衡。

相较于方式 1，方式 2可作为现货市场实施前的
过渡方式，自主报价能够更好地体现市场主体的交
易意愿，但需要市场主体在已有中长期合约外增加
各时段相应的服务报价，对现有跨区跨省交易机制
进行较大程度的完善补充。此外，若按申报的上下
调价格进行结算出现系统不平衡资金，则需要另行
约定分摊或返还方式。
4.2.2 事后偏差价格

事后偏差非主观因素引起，对全部市场主体的
偏差电量采取统一的偏差结算机制。一种可行的方
案是：若省间市场主体所在省份已开展现货交易，则
其事后偏差价格采用现货出清价格；若省间市场主
体所在省份仅有中长期市场，则其事后偏差价格采
用省内中长期市场加权平均价；不同市场主体之间
事后偏差结算产生的不平衡资金根据单位时间内实
际电量或偏差电量比例统一分摊。
4.3 省间偏差电量的责任主体

当某一交易主体的对手方并非只有 1个时，难
以将偏差电量的责任主体通过计量手段客观地进
行确认，若针对每个合约约定了不同的偏差处理方
式，则交易机构需要事前明确所有交易产生偏差电
量的分割及分摊原则，并向参与市场主体披露。在
两级交易模式下，还涉及省间偏差电量在省内分摊
的问题。

在两级交易模式下，根据偏差来源，可将偏差电
量分为省间偏差和省内偏差，相应地将市场主体按
市场准入范围、计量方式分为 3类。具体偏差电量
来源如图4所示。3类市场主体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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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类市场主体为通过专项输电网络传输的
独立电厂和专线用户，即仅参与省间交易的主体。
偏差电量由省间交易产生，可单独计量。该类主体
由跨省区交易中心负责合约及偏差结算。

2）第二类市场主体为通过省内公用电网方式参
与省内、省间两级市场的主体。合约由两级交易中
心分别计算，偏差电量需两级交易中心统筹处理。

3）第三类市场主体为通过省内公用电网仅参与
省内市场的主体。偏差电量由省内交易产生，由省
级交易中心负责合约及偏差结算。

省级电网公司并非发用电主体，在参与省间“网
对网”交易时，其主要职责是代理省内的发电企业参
与交易，需将代理的交易合约及曲线根据交易或既
定分配原则分解至省内的市场主体，确保交易合约
能够被终端主体承接。偏差电量由获得分解电量的
终端主体承担。
4.4 省间偏差电量结算方式

因电网结构无法割裂，两级市场交易产生的偏
差电量同样无法分割，省间与省内市场的偏差电量
结算流程需依序串行开展。

1）省间偏差。
（1）第一类市场主体仅参与省间交易，可直接计

算实际执行总电量以及偏差电量。
（2）省间公用电网的偏差由第二类、第三类市场

主体共同产生。偏差电量由省级电网公司统一承
接，在省内统筹处理。

2）省内偏差。
根据省间偏差电量的价格和偏差电量计算省间

偏差费用，并将其纳入省内不平衡资金池，按发电或
用户侧的各市场主体实际执行电量与合约电量偏差
程度，按一定比例将不平衡资金分摊给省内市场主
体。上述处理方式规避了利用电量分割算法对偏差
电量进行分摊的公平性问题，并且实现了省内市场
主体在偏差责任分摊上的无歧视性。

5 结论

本文针对南方区域省间中长期交易存在的问

题，开展了基于两级交易模式的交易组织和偏差处
理机制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在现有年、月度交易的基础上，提出按照交易
组织周期逐步递进、细化交割标的的交易机制，明确了
下一级别交易开市前上一级交易在本级交易的交割
总量的确定原则，保障了交易的顺利衔接与时序递进；

2）提出现有电量交易向带分时曲线电力交易转
变的实施路径，并系统说明了如何逐级对电量进行
分解形成分时曲线；

3）提出在没有现货市场的情况下中长期交易与
执行电量间存在的 2类偏差电量，分别设计了两级
交易机制下2类偏差电量的价格机制及结算方式；

4）为省间与省内市场的交易组织和结算机制的
衔接提供了清晰可行的实现路径，明确了交易按时
统计分解至终端主体的总体原则。

本文提出的交易及结算机制在基于现有两级交
易的基本模式下，可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丰富的交
易品种，实现电力交易行为与市场供需形势的有机
联动，通过不断细化和叠加的交易组织，实现交易计
划与实际需求的逐步逼近，同时可在遵守中长期交
易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进与现货市场的衔接，为省
间中长期交易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可行的优化路径。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ep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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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path of inter-provincial medium- and long-term transaction
mechanism in Southern China under two-level transaction mode

XU Zhe，CHEN Wei，DING Junce
（Guangzhou Power Exchange Center Co.，Ltd.，Guangzhou 51062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inter-provincial medium- and long-term power transaction
in Southern China，aiming at the market construction phase that only medium- and long-term transaction is
carried out between provinces with monthly electricity quantity as the target and spot transaction is carried
out in some provinces，a realization scheme of inter-provincial transaction organization mechanism is proposed
considering different transaction organization cycles and progressive time series，and the target is refined to
the time-sharing curve. The concept of transaction level is introduced，and the basic principle that the
transaction volume of the previous level is taken as the boundary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next transaction
level is determined，and the linkage mechanism and work process of transaction organization at each level
are designed. A dealing way of transaction execution deviation and a settlement pricing method that pricing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pre- and post-deviations are proposed，and the settle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levels of transaction organization is determined.
Key words：two-level transaction；medium- and long-term transaction；transaction sequence；deviation price；
deviation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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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交易组织时序图 

Fig.A1Time sequence diagram of transactio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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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需求侧供应紧张
需临时支援

购电侧有增购需求
PAi>Paver

d.供应侧来水偏多
需消纳清洁能源

发电侧有增发需求
PAi>Paver

b.供应侧能力不足
需赎回部分合约

发电侧有减发需求
PAi>Paver

c.需求侧电力过剩
需赎回部分合约

购电侧有减购需求
PAi>Paver

 

图 A2  调节系数γ 的确定原则 

Fig.A2 Determination principle of adjustment coefficient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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